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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教育局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开展“医教融合——护佑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卫生健康局，济宁高新区发展软环境保障局，北湖度假区、经济开发区教育分局，市卫生健康委高新区管理办公室、北湖度假区管理办公室、经开区管理办公室，市直各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济宁市教育局等11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实施方案》（济教字〔2023〕76号）要求，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专业优势，建立校-医联动工作机制，提高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预防和减少心理健康不良事件发生，现就建立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联动机制，开展“医教融合——护佑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以医教协同为基础，以学生心理健康为核心，构建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探索医学与教育相互融合的途径，实现医院与学校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心理辅导和早期心理干预，培育学生形成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身健康素质全面发展。
主要措施

（一）强化中小学心理健康师资力量。成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专家组。从驻济高校、山东省戴庄医院、市心理健康中心和全市中小学校中筛选具有丰富心理健康服务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组建济宁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专家组，负责指导全市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筛查评估工作，分析研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数据，制定心理健康干预策略，实施中小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专业心理援助和支持。
强化心理教师培训。健全完善“分层次、分批次、全覆盖”的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培训体系。根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际需求，掌握现代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和心理咨询基本技能，使教师能在学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分析、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师资力量为全市中小学班主任、任课教师进行心理健康知识专业培训，全年至少开展5期，提升教师对学生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识别能力，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
（二）广泛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宣教。编制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机融入中小学课程，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班团队、校园文体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平台，邀请市县心理健康专家走进课堂，分享心理健康知识。各县（市、区）卫健部门积极参与，为心理健康中心专家团队的选派以及心理健康知识进课堂活动的内容策划提供协助。各级综合性医疗机构每季度至少在本单位网络宣传阵地发布1次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开展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深度融合教育与卫生资源，组织邀请心理专家对全市学校班主任进行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知识的系统性培训，提高各学校教师识别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能力及心理疏导技巧方面的能力，同时，选拔有心理咨询相关资质的中小学教师参与市县心理健康中心的相关工作。全市各中小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心理健康讲座及4次团体心理辅导，每学期通过网络测评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学生心理筛查。组织在校师生到心理健康中心参观体验，增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市县心理健康中心配备专业人员讲解和辅导，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健康特点，以及不同年级、岗位教师工作压力状况，提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服务。

（四）畅通“学校—家庭—医疗机构”沟通转介渠道。对日常工作发现和在心理健康筛查中排查出的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学校组织心理教师及时开展评估和辅导，积极寻求学生家庭成员及相关人员的有效支持，对存在严重心理健康问题或精神疾患的学生，学校应做好隐私保护，设立标准化处置流程，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至家长或亲属，必要时转介到专业医疗机构和心理援助机构。
（五）提升青少年诊疗服务质量。卫生健康部门持续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吸纳引进心理健康人才，储备、充实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心理）相关专业人才队伍。在全市心理健康中心设置青少年心理咨询室。并对青少年心理咨询室、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病房环境进行装修布局，营造出符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舒适环境。

（六）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评估与心理援助。强化济宁市心理综合服务一体化信息平台升级建设，继续对平台进行网络扩容，完成经常性测试，以保障100万人次同时点击登录。优化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问卷设置，从题量、内容、用语等方面平衡全市中小学生普测需求。市教育局定期组织学校心理教育教师与市心理健康中心专家进行座谈，针对性完善系统功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测查结束后，市心理健康中心心理专家对测查结果进行评估，从学校、县（市、区）、全市整体等三个层级分别出具学生心理健康分析报告，为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开展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其中，市心理健康中心开通24小时中小学生心理服务热线，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三、保障机制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教育、卫健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推进机制，定期召开调度会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中小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相关政策。

（二）强化教育教学。各中小学校要认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课程表，做到有课时、有教师、有教案，切实保证教学质量。各学校要认真组织在职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确保培训全覆盖。针对中小学校专兼职心理教师，要制定专业教学计划，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研讨会，不断总结、交流经验，提高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三）强化服务保障。各县市区要加大统筹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经费保障，满足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需要。市、县心理健康中心明确专人配合属地教育部门、辖区内中小学校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健全工作机制，畅通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转介渠道。市心理健康中心做好市心理服务热线 0537-5151885接听工作，开展线上心理健康服务，帮助家长、学校化解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四）强化指导考核。专项行动开始后，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将组织督导组定期实地查看各县（市、区）工作开展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发现存在问题并及时反馈整改。围绕工作目标任务，实行通报制度，挂图作战、全程跟踪，对落实工作不力的县（市、区）进行不定期通报批评，对各县（市、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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